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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法判解   .............................................................................................................  

醫療訴訟之舉證責任 
高等法院106年醫上易字第3號判決 

作者：呂台大 
────────────────────────────────── 
【實務選擇題】 

 

關於醫療訴訟之敘述，依實務見解，下列何者為非？ 
(A) 醫療訴訟中，因常有原告病患不具專業知識、兩造地位不對等之情形，且證

據資料多於被告醫師控制之下，故可能有舉證責任轉換、減輕之機會。 
(B) 醫療行為並無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無過失責任之適用，亦不適用民法第184條

第2項之推定過失責任。 
(C) 過失之醫療行為與病人之死亡間因果關係之存否，依舉證責任分配之一般法

則，原則上應由被害人負舉證責任。 
(D) 倘若醫師進行之醫療處置具有可歸責之重大瑕疪，導致相關醫療步驟過程及

該瑕疵與病人所受損害間之因果關係，發生糾結而難以釐清之情事時，該因

果關係無法解明之不利益，本於醫療專業不對等之原則，應歸由醫師負擔。 
答案：B 
 

 

【判決節錄】 

最高法院99年台上字第2014號判決：「判決按醫師對於危急之病人，應即依

其專業能力予以救治或採取必要措施，不得無故拖延，醫師法第二十一條定有明

文。準此，基於對病患之保護，而對醫師課以救治之義務，若醫師有違反此項義

務，依民法第一百八十四條第二項規定，自得認定具有過失。且醫師未為診斷或

追蹤、確認之檢驗結果，而未對病人施予必要之用藥救治，以致發生病人之死亡

結果，有關責任成立因果關係，已難期待被害人有舉證之可能性，於此情形，如

嚴守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七十七條前段之規定，將使被害人無從獲得應有之賠償，

有違正義原則，基於公平之衡量，依舉證責任轉換之原則，就此不具相當因果關

係，即應由醫師負舉證責任。」 
最高法院106年台上字第227號判決：「惟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

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醫療機構及其醫事人員因執行業務致生損害於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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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故意或過失為限，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一百八十四條第一項前段、醫療法

第八十二條分別定有明文。醫師為具專門職業技能之人，其執行醫療之際，應盡

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就醫療個案，本於診療當時之醫學知識，審酌病人之病

情、醫療行為之價值與風險及避免損害發生之成本暨醫院層級等因素，綜合判斷

而為適當之醫療，始得謂符合醫療水準而無過失；至於醫療常規，為醫療處置之

一般最低標準，醫師依據醫療常規所進行之醫療行為，非可皆認為已盡醫療水準

之注意義務，又因醫師未能施行符合醫療水準之醫療行為（積極作為與消極不作

為），而病患嗣後發生死亡者，若其能妥適施行符合醫療水準之醫療行為，使患

者仍有生存之相當程度可能性者，即難認該過失之醫療行為與病人之死亡間無相

當因果關係。再過失之醫療行為與病人之死亡間因果關係之存否，原則上雖應由

被害人負舉證責任，惟苟醫師進行之醫療處置具有可歸責之重大瑕疪，導致相關

醫療步驟過程及該瑕疵與病人所受損害間之因果關係，發生糾結而難以釐清之情

事時，該因果關係無法解明之不利益，本於醫療專業不對等之原則，應歸由醫師

負擔，依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七十七條但書之規定，即生舉證責任轉換（由醫師舉

證證明其醫療過失與病人死亡間無因果關係）之效果。」 
新近實務如高等法院106年醫上易字第3號判決：「過失之醫療行為與病人所

受損害間因果關係之存否，原則上雖應由被害人負舉證責任，惟苟醫師進行之醫

療處置具有可歸責之重大瑕疪，導致相關醫療步驟過程及該瑕疵與病人所受損害

間之因果關係，發生糾結而難以釐清之情事時，該因果關係無法解明之不利益，

本於醫療專業不對等之原則，應歸由醫師負擔，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但書之規

定，即生舉證責任轉換（由醫師舉證證明其醫療過失與病人所受損害間無因果關

係）之效果。」皆陸續採納最高法院106年台上字第227號判決之標準。 

【學說速覽】 

按醫療糾紛本質上即屬一侵權行為，故倘若被害人病患依侵權行為之規定請

求時，依舉證責任分配之一般法則（通說所採之規範說），針對醫療行為與病患

受害之結果間是否具有因果關係、醫療行為是否有過失等要件，因屬於權利發生

要件事實，故應由原告病患負舉證責任。 
惟鑒於醫療訴訟中，因常有原告病患不具專業知識、兩造地位不對等之情

形，且證據資料多於被告醫師、院方控制之下，故應有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但書：

「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但法律別有規定，或

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適用之機會，亦即調整舉證責任之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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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被告醫療行為是否有過失： 
依上開最高法院99年台上字第2014號判決之見解可知，醫師法及醫療法等

相關規定屬於「保護他人之法律」，故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推定過失責任，原

告病患僅須證明被告醫師違反該法律之義務，即推定被告醫師有過失。此際，

反倒須由被告就其無過失負舉證責任。 
二、被告醫療行為與病患損害結果間是否具有因果關係： 

就此部分，學者有提及德國法上所謂之「重大醫療瑕疵原則」，其內涵如

最高法院106年台上字第227號判決所言。亦即，倘醫師進行之醫療處置具有可

歸責之重大瑕疪，導致相關醫療步驟過程及該瑕疵與病人所受損害間之因果關

係，發生糾結而難以釐清之情事時，該因果關係無法解明之不利益，本於醫療

專業不對等之原則，應歸由醫師負擔。僅須原告已主張並證明該醫療行為具有

重大瑕疵時且該瑕疵足以造成損害時，依民事訴訟法第227條但書之規定，即生

舉證責任轉換（由醫師舉證證明其醫療過失與病人死亡間無因果關係）之效

果。 
綜上所述，新近實務及學界通說大多認為於醫療訴訟中，考量個案情形、

本於誠信原則下，得減輕甚或是轉換舉證責任分配，或是利用證明妨礙等規

定，以保護較弱勢之原告方。 

【關鍵字】 

舉證責任減輕、舉證責任轉換、重大醫療瑕疵原則 

【相關法條】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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